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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消防處通函收件人  
 
 
執事先生：  
 

消防處通函第 2/2007號  
按照香港法例第 572章《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例》  

的規定核證消防裝置及設備  
 
 
 《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例》 (下稱「該條例」 ) 將由二零零七年七月一日

起實施。該條例的目的，是針對火災的危險，向在一九八七年三月一日或之

前建成或呈交建築圖則的某些種類的綜合用途建築物及住用建築物的佔用

人、使用人和訪客提供更佳的保障。  
 
 消防裝置承辦商按照該條例證明消防裝置及設備的改裝和加裝工程時，

須遵從「一九九六年消防處通函第六部  -  檢查消防裝置」第  4 段所載的程

序進行。  
 
 由二零零七年七月一日開始，凡呈交有關受該條例規管的綜合用途建築

物及住用建築物的消防裝置圖則，均須使用夾附的新增表格  FSI/314C。該表

格可於消防處網站下載，填妥後須交回消防安全總區樓宇改善及支援課。  
 
 
 
 
 
 消防處處長  
 
 
 (張賢椒          代行 ) 
 
連附件  
 
二零零七年六月十五日  
 
 
 

R E F .  N U M B E R  A N D  D A T E  S H O U L D  B E  Q U O T E D  I N  R E F E R E N C E  T O  T H I S  L E T T E R  
凡  提  及  本  信  時  請  引  述  編  號  及  日  期  

 
 



  
 
 

FSI/314C 
 
 
致       :  消防處處長 
(經辦人 : 樓宇改善及支援課) 
 
 

位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綜合用途建築物 / 住用建築物 

的樓宇消防裝置圖則 
 
 
 
     茲證明夾附的消防裝置圖則上顯示的所有消防裝置詳情及規格，依足消防處根

據消防安全（建築物）條例訂明的規定，並符合下列的有關規則及守則 (如適用)： 
 
 
  -  *英國防損委員會自動花灑裝置規則 
 
  -  *英國火險協會自動花灑裝置規則（第29版） 
 
  -  *消防處最低限度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 
 
 
 
 
 

 簽署 
 

 
(消防裝置承辦商 / 顧問名稱） 

 
 日期 

 
 
 
 
 
 
*請刪去不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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